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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绿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，

保障设施长期有效运行，根据《上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

运行养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水务〔2018〕536 号）、《关

于加快推进本区生活污水处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沪崇府办发

〔2017〕26 号）、《本区生活污水处理“建养一体化”管理办

法》（沪崇府办发〔2017〕25 号）、《崇明区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考核和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崇水务〔2019〕

342 号），结合本镇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办法目的

指导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考核工作的开

展，强化对设施完好度、设施运行情况、社会评价等方面的监

督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工程费用及养护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。

二、工作组织

成立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工作组，由分管

副镇长担任组长，经济办、水务所、规保办、财政所及各相关

村居负责同志参与，组织开展本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

监管、考核工作。

组 长：柏茂松

副组长：朱燕如、田家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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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规保办、财政所、各相关村（居）负责同志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养护企业是设施运行养护的工作主体，是直接被考核对象，

应建立设施运维中心（工作站），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考核制度，

制定年度运行维护工作计划，配足工作人员，保障运行养护工

作到位。负责：确保处理设施、收集系统完好，保持站点区域

内环境整洁；对处理设施每月巡检一次；根据实际情况对化粪

池、隔油池进行清掏，原则上污物厚度不超过 20cm；定期对出

水水质、污泥开展自检；配足备品备件，根据报修、巡检、工

单、整改通知单情况，及时完成维修工作，原则上 30 分钟内赶

到现场，24 小时内完成维修，并对维修情况进行回访；制定应

急响应预案，出现应急情况按预案执行；做好巡检、维修、回

访、人员管理考核等工作台账。

经济办是设施运维管理的监管主体，负责：制定年度工作

计划并督促相关单位按计划实施；编制资金使用计划报镇政府；

牵头组织开展日常监管、考核工作；落实检测单位开展水质监

测；负责养护企业与各相关村居的沟通、协调。

规保办负责协助做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检测工作

和监督污泥处置工作；及时通报上级环保部门对农村生活污水

的检查督查结果，并督促运行养护单位做好整改；参与农村生

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的日常管理和考核管理工作。

水务所是行业管理部门，负责：指导养护企业开展运行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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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工作，督促养护企业制度到位、人员到位、台账到位；组织

实施月度考核、季度考核，考核结果通报，并督促养护企业整

改；开展设施出水水质、受纳水体水质感官情况日常检查；报

修情况的抽样回访。

村居是属地管理单位，负责：处理设施、收集系统完好度

的日常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水务所；及时反馈村民意见，

协调解决村民矛盾；发动小队长、志愿者、党员骨干等积极分

子发现问题，上报问题，做好榜样，引导村民爱护处理设施，

避免压占、种植；参与检查考核。

财政所负责镇级运行养护资金、水质监测费的落实和拨付，

监管资金规范使用；参与检查考核。

四、监督考核

考核方式分为水质考核和现场考核。

（一）水质考核

由经济办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水质监测，相关

经费由镇财政安排。监测对象为进入养护期的处理设施。监测

频次为每年两次，上、下半年各一次，每次抽取 35 座处理设施。

当年度水质监测结果作为工程尾款、养护资金结算依据之一。

（二）现场考核

每季度第三个月，经济办牵头相关成员单位开展现场考核，

主要考核内容为设施完好度、站容站貌、工作台账、社会评价

等，每季度随机抽取 15-20 座处理设施进行考核，全年实现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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吨以上设施考核全覆盖。按照《崇明区绿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

理设施运行养护季度考核表》（详见附件一）进行考核打分，4

个季度的平均分为当年度考核分。

五、结果效用

考核结果分四类，其中 9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80 分--89 分

为基本合格，70 分--79 分为不合格，70 分以下为差。当年度

考核结果与资金挂钩。

（一）对于考核合格的，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全额拨付；

对于考核基本合格的，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扣除 10%；对于

考核不合格的，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扣除 50%；对于考核分

为差的，年度镇级养护资金予以全部扣除并报请区主管部门给

予通报批评。

（二）一票否决事项，下列事项不予拨付年度镇级养护资

金，并由工作组长对养护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同时上报区主

管部门。

1.设施故障、收集系统破损，未第一时间响应、及时维修，

造成当地环境严重污染的。

2.由于运行养护工作不到位，造成群体性社会矛盾的。

3.镇级水质监测不合格，未积极落实整改，复检仍不合格

的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社会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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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办要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惠民利民宣传，通过党

建服务点、河长制工作站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；水务所要

依托“万千百”爱河护水宣传工作体系，通过民间河长开展前

沿宣传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等政策法规的宣传；各

村居要在日常宣传过程中，融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宣传，

教育村民保护设施、用好设施；养护企业要落实宣传资料、宣

传品，积极参与镇、村组织的各项农污宣传工作，并在巡检、

维修过程中广泛宣传设施使用的注意点。

（二）严格履行职能

各成员单位应严格按照工作职责，加强监督考核。严格要

求运行养护单位落实养护合同中制定的相关约定条款。对发现

的问题要详实记录，及时反馈，切实整改，落实成效。

（三）注重日常管理

各村要加强后续管理，确保处理设施及收集系统完好，并

保障农户新建、翻修住房后生活污水得到收集处理，做好后续

复核工作。

七、资金管理

（一）经济办根据每年设施量的统计结果，上报资金计划，

足额落实运行养护资金，按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要求，根据养

护合同拨付至养护管理单位，实行专款专用，建立资金台账。

（二）财政所落实水质监测经费，按财政资金管理要求，

编制财务用款计划并提出用款申请，根据监测合同授权支付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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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机构，确保水质监测工作正常开展。

（三）经济办、财政所对运行养护资金、水质监测资金的

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八、实施时间

本方案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3 年。本

办法由镇政府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崇明区绿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季度

考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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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崇明区绿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养护季度考核表

站点名称：

考评

内容

考评

指标
考核说明

得

分

设施

情况

（单

座设

施进

行打

分）

处理设施

（15 分）

池体漏水、溢水、出现未修复裂缝、沉降缝、风机损坏、水泵不工

作等任何影响设施正常工作的情况，1处扣 5 分；扣完为止

收集系统

（16 分）

管道损坏、堵塞、漏水，检查井、窨井破损、渗漏、井盖缺失、损

坏，污物厚度超过 20cm，化粪池、隔油池堵塞、漏水、损坏等影

响污水收集的情况，1处扣 2分；扣完为止。

污泥处置

（10 分）

无污泥处置方案扣 2分；无污泥检测报告扣 5 分；无污泥处理设备

扣 5 分。

站点绿化区

域环境

（5 分）

站点区域内违法施工、搭建、占压、垃圾、种植，湿地植物少缺损，

站点有乱涂、小广告，等环境脏乱差等情况，1处扣 1 分；扣完为

止。

远程监控

（5 分）

电导率仪坏扣2分；控制箱损坏扣2分；远程监控系统不能正常工作

扣5分。

监督

情况

水务所监管

（10 分）

对水务所监管发现问题工单未及时处理的， 1 件扣 1 分，扣完为

止。 （以

平均

分作

为得

分）

台账

（10 分）
无运行、养护、维修、检查台账扣 5分；台账记录不规范扣 5 分。

报修回访

（5 分）
对报修回访不满意的，1 次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社会

评价

群众举报

（15 分）

存在通过 12345 市民热线或其他途径进行反应问题的情况后未及

时处理完成的，出现 1 次扣 3 分，扣完为止
同上

现场调查

（9 分）

现场对周边群众进行问卷调查，出现一次不满意并核实属实后扣 3
分，扣完为止

合

计

总分

100 分
—

考核人员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